
《中國文學研究》審稿流程 

 

投稿流程 

1作者投稿至徵稿信箱 

 

2徵稿期間，執行編輯檢查： 

  作者身分是否為研究生等 

  文章是否匿名 

  字數是否合於規定 

  是否符合撰稿格式 

 

3徵稿結束，執行編輯檢查： 

  文章是否抄襲、重複發表 

 

 

4執行編輯檢查與編號完成， 

  由主編請編委內審 

 

 

5編委內審通過之稿件，由編委 

  推薦初審名單，執行編輯送審 

  (初審每篇 1位審查人) 

 

6執行編輯收回初審意見，主編 

  召開編委會，確認發表篇目，  

  並推薦講評人 

 

7執行編輯收回作者修訂稿，由 

  編委推薦二審名單，執行編輯送審 

  (二審每篇 2位審查人) 

8執行編輯收回二審意見，並收回編    

  委決議送三審稿件之意見，與兩正 

  評稿件之作者修訂意見後，主編召 

  開編委會，確認本期通過刊登篇目 

 

9通過刊登 

 

       退稿 

 

 

 

  (不合規定，退回修改後再投) 

 

 

 

 

 

  (不合規定，退稿，無審查意見) 

 

 

 

  (內審未通過，退稿，不一定有編 

委審查意見)  

       

    

 

   

 

 

 

  (初審未通過，退稿，有審查意見) 

 

 

 

 

 

 

  (二審未通過，退稿，有審查意見) 

 


